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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146    证券简称：荣盛发展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4-002 号 

 

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持股变动及提前赎回约定式回购证券交易股份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自2013年11月5日起，公司控股股东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荣盛控股”）及全资子公司荣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荣盛创投”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

增持公司股份。截至 2014 年 1 月 8 日，荣盛控股累计增持公司股份

10,240,019 股，荣盛创投增持公司股份 7,695,268 股，分别占公司

总股本的 0.54%、0.41%（总股本均以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

1,891,567,099 股计算）。 

2013 年 1月 29日，荣盛控股及子公司荣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荣盛建设”）分别将持有的公司 4848 万股、5000 万股通过

约定式回购证券交易过户至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、国泰君安证券股

份有限公司，约定购回期限 1 年。2013 年 11 月 21 日，根据原协议

约定及经营发展需要，荣盛建设提前购回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

司约定式回购证券交易的 3050 万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.61%。2014

年 1 月 6日，根据原协议约定及经营发展需要，荣盛控股提前购回与

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约定式回购证券交易的 4848 万股，占公司总

股本的 2.56%。 

截止 2014 年 1 月 8 日，荣盛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荣盛建设、荣

盛创投合计持有公司 1,018,435,363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53.84%。 

一、自上次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以来，荣盛控股、荣盛建设、荣

盛创投所持公司股份变动情况说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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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荣盛控股、荣盛创投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

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情况： 

股东名称 时间 交易方式 变动方式 股数（股） 
占截止 2013 年 12

月 31日总股本比例 

荣盛控股 
2013-11-5 至

2014-1-8 
集中竞价交易 增加 10,240,019 0.54% 

荣盛创投 
2013-11-20 至

2014-1-8 
集中竞价交易 增加 7,695,268 0.41% 

合计 17,935,287 0.95% 

  （二）荣盛控股、荣盛建设进行约定式回购交易的情况 

交易时间 
参与交易

的原股东 

参与交易

的证券公

司 

证券数量 

（万股） 

购回

期限 
回购时间 

回购数

量（万

股） 

占总股本

的比例 

2013-1-29 荣盛控股 

平安证券

有限责任

公司 

4848 1 年 2014-1-6 4848 2.56% 

2013-1-29 荣盛建设 

国泰君安

证券股份

有限公司 

5000 1 年 2013-11-21 3050 1.61% 

   （三）荣盛控股、荣盛建设、荣盛创投不存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

所集中交易与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。 

二、荣盛控股、荣盛建设、荣盛创投本次股份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
本次交易前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交易后持有公司股份 

股数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 

荣盛控股 无限售条件

流通股 
671,520,009 35.50% 730,240,028 38.61% 

荣盛建设 无限售条件

流通股 
250,000,067 13.22% 280,500,067 14.83% 

荣盛创投 无限售条件

流通股 
0 0% 7,695,268 0.41% 

三、其他相关说明  

1.上述交易符合《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》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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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《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》等相关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业务规则的规定。关于荣盛控股、荣盛建设、荣

盛创投权益变动情况详见附件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。  

2.荣盛建设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的约定式回购证

券交易剩余股份 1950 万股，将于 2014 年 1 月 29 日到期。荣盛建设

将按照约定回购上述股份。 

3.购回期满，如荣盛建设违约的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按

照《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》的相关规定处置标的

股份。 

4.荣盛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荣盛创投拟根据承诺于2014年11月

4 日前以自身名义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，累计增持公司股份的

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%（含已增持部分）。 

5. 本次股份变动后，社会公众股东持股比例大于 10%（公司股本

大于 4 亿股），社会公众股东持股比例满足上市公司股权分布要求，

不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二○一四年一月九日 




